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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外汇管理概览 
 

一、基本情况 

外汇管理部门：亚美尼亚中央银行是亚美尼亚的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和

执行汇率政策，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在货币管制方面，亚美尼亚中央银行全权负

责，并与财政部密切合作。 

主要法规：《亚美尼亚民法典》（1998 年）、《亚美尼亚外国投资法》（1994

年）、《亚美尼亚中央银行法》（1996 年）、《亚美尼亚货币管理和货币管制法》（2005

年）、《亚美尼亚银行法》（1996 年）、《外汇买卖许可、管理和管制办法》（2002

年）、《交易商外汇交易许可和管理办法》（2002 年）。 

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法定货币为德拉姆。亚美尼亚实施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亚美尼亚中央银行适时干预外汇市场以缓和投机活动等非宏观经济因

素引起的短期、高频的汇率波动。亚美尼亚实行汇率双轨制，亚美尼亚财政部与

中央银行达成共识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发生的某些预算交易使用双方协商的汇率。 

二、外汇管理政策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货物贸易：出口方面，向非欧盟国家出口贵金属相关产品须经济部颁发出口

许可证。出口药品、野生动物和植物需要许可证。此外，核技术和废物、相关非

核产品和直接军事应用技术的出口需要政府特别许可。出口天然或人造宝石（除

镶嵌宝石外）需要财政部许可。进口方面，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白糖需要经济部的

进口许可证。进口药品和农药则需要农业部和卫生部开具进口许可证。进口武器、

军事装备和爆炸物须经政府授权。进口烟花材料、天然或人造宝石需要财政部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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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没有限制。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为保障金融体系稳定，防范洗钱、恐怖融资活动并出于统计考虑，亚美尼亚

中央银行保留实施资本项目管制的权力。 

直接投资：非居民不得购买本国土地，其他资本交易无限制。 

资本与货币市场工具：除货币市场工具外，非居民公开出售证券（包括股票、

债券、投资组合证券、衍生品及其他工具）须通过投资服务代理机构操作。非居

民购买股票或债务证券不受限制。 
（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个人经常项目：个人不得在亚美尼亚使用外汇作为付款方式。个人携带本外

币现钞出境没有限制金额，超过等值 1 万美元现钞、旅行支票或其他现金凭证出

境须提前申报。个人携带等值 1 万美元金额的现钞入境无需申报，超过该限额的

需要向海关申报。 

个人资本项目：没有限制。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亚美尼亚中央银行针对银行和信贷机构设置了审慎标

准和比例要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信贷机构均可从境外借款，也可

向非居民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可在境外开立代理账户。本币、外币最低准备金率

分别是 2%和 18%，居民和非居民存款准备金不计息。在即期外汇市场中，外汇

交易机构须取得亚美尼亚中央银行许可。持有单一外币的头寸限额为资本总额的

7%，所有外币的总头寸限额为资本总额的 10%。 

保险业和基金业：保险公司投资非居民发行的证券没有特别的限制，养老基

金投资非居民发行的证券金额不得超过基金总额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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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外汇管理情况表 

 
汇兑 

限制 

跨境资金

流动限制 

额度 

管理 

广义托

宾税 

歧视性 

多重汇率 

国别间歧

视 

企业资质限

制 

经常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从非欧盟国

家进出口特

定商品需要

经济部、农业

部等部门的

进出口许可

证。 

资本和

金融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非居民不

得购买本

国土地。 

非居民公开

出售证券（包

括股票、债

券、投资组合

证券、衍生品

及其他工具） 

需通过投资

服务代理机

构。 

个人外

汇管理

政策 

  

个人携带超过等

值 1 万美元现钞、

旅行支票或其他

现金凭证进出境

须提前申报。 

    

金融机

构外汇

业务管

理政策 

  

银行本币、外币基

金的最低准备金

率分别是 2% 和

18%。 

银行持有单一外

币的头寸限额为

资本总额的 7%，

所有外币的总头

寸限额为资本总

额的 10%。 

养老基金投资非

居民发行的证券

总额不得超过基

金总额的 40%。 

   

在即期外汇

市场中外汇

交易机构须

取得亚美尼

亚中央银行

许可。 

 

 


